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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
第 2697 号（经济发展类 178 号）提案答复的函

您提出的《关于支持完善中储粮年度考核工作的提案》收悉，

现答复如下：

粮食事关国计民生，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。习近

平总书记反复强调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，中国人

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。开展中央储备粮棉管理

和中央事权粮食政策执行情况年度考核，是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

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，是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

署的有力举措。从中长期来看，我国资源环境和要素成本仍将不

断上升，粮食生产持续增产难度较大，随着人口增长、城镇化进

程加快和消费结构持续升级，粮食需求还会刚性增长，粮食供求

将保持“紧平衡”态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发挥考核“指挥棒”作

用，着力管好中央储备粮，更好发挥粮食储备服务宏观调控、调

节稳定市场、应对突发事件的作用至关重要。您提出的支持完善

中储粮年度考核工作相关建议具有较强参考意义。

2019 年，我们实施了中储粮年度“首考”，重点考核粮食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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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质量、中央储备粮轮换、政策执行等方面内容，考核坚持问题

导向、结果导向，作出客观公正评价，取得了良好成效。今年实

施的 2019 年度考核，我们强化考核重点、优化考评机制、简化

程序步骤，着力增强考核科学性和可操作性，努力推动党中央、

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落地，力争考核成效更优更好。实践证明，

中储粮年度考核已成为构建更高层次、更高质量、更有效率、更

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。

针对您提出的具体建议，我们认真研究，充分吸纳，力求各

项工作取得更加满意的社会效果。一是，关于中储粮集团公司定

位目标、功能发挥、业务类型、内控管理的改革完善等方面，方

向目标已经明确。2019 年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

议审议通过的《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安全管理的

若干意见》明确要求,“科学确定粮食储备功能和规模，改革完

善粮食储备管理体制，健全粮食储备运行机制，强化内控管理和

外部监督”，为做好这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。二是，关于发挥

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垂直管理局监管职能方面，各项工作正

在有序推进。2018 年，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以来，物资储备垂直

管理机构并入粮食部门，建立了与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相适

应的监管机构，为有效实施中央储备在地监管奠定了基础。目前，

加强垂直监管的建章立制工作正在稳步推进，借助中储粮年度考

核的良好契机，在地日常监管逐渐步入正轨，执法督查、日常监



— 3 —

管和年度考核有机衔接、互相支撑的监管机制逐渐建立，国家粮

食储备安全管理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。三是，关于进一步压实中

储粮集团公司中央储备管理的主体责任方面，各项监管举措逐步

落实。通过逐步落实中央改革举措，中储粮集团公司公益性央企

的职责定位进一步清晰，聚焦中央储备粮管理主责主业的要求进

一步明确。两年来，年度考核把压实中储粮集团公司主体责任作

为考核首要目标，力求逐级传导压力、层层压实责任，不断增强

中储粮系统企业为国管粮管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，督促其切实守

住管好“大国粮仓”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扎实做好中储粮年度考核工作，也希望

您继续支持，提出宝贵意见建议，共同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

力量。

感谢您对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
